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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

鞍钢股份限公司根据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暂行办

法》（国环规环评〔2017〕4 号）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《建

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》（污染影响类）、本项目环境影

响评价报告表和鞍山市行政审批局审批决定等要求，结合本项目实际

情况．现将我公司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说明如下：

一、环境保护设施设计、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

1.1 设计简况

本项目按照环评和环评批复的要求，将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

纳入了初步设计，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

求，落实了污染物防治措施，环保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

的要求。本项目环保投资为 100 万元。

1.2 施工简况

鞍钢化工事业部增建脱硫装置项目位于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化工

事业部厂区内，项目性质为技改，根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环评批复要

求，在二回收作业区南部新增建一套两塔碱法脱硫装置，两塔一开一

备，单塔煤气脱硫处理能力 11.5 万 m3/h，双塔合计处理能力为 23 万

m3/h。项目 2019 年 05 月开工，2019 年 11 月开始调试运行。本项目

建设及运行调试期间无环境投诉、违法、或处罚记录。本项目在建设

过程中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

保护对策措施。

1.3 验收过程简况

2018 年 10 月 08 日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中政国评（北京）科

技有限公司编制了《鞍钢化工事业部增建脱硫装置项目》环境影响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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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表，2019 年 02 月 11 日鞍山市行政审批局对此项目予以审批通过

（批复文号：鞍行审批复环[2019]14 号）。

辽宁中环环境保护监测有限公司受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，对

《鞍钢化工事业部增建脱硫装置项目》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

工作。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制度，辽宁中环

环境保护监测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已对该项目进行现场踏勘，收集相关

资料，并针对本次验收范围包括废水、噪声排放等内容编制了该项目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方案。根据监测方案，辽宁中环环境保护监测

有限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01 月 17 日-2020 年 01 月 18 日，2020 年 06

月 01 日-2020 年 06 月 02 日对该项目进行监测，并按技术专家提出

的意见进行了整改后形成了最终的验收监测报告，经验收组再次确认

后，满足验收要求，同意通过验收。

1.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

本项目位于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化工事业部厂区内，东侧为二炼焦

生产车间，南侧为二炼焦罐区，西侧为六炼焦生产车间，北侧为三回

收。在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和投诉。

二、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

2.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

2.1.1 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

企业设置了工程人员负责环保设施的运行与维护，并建立了环境

管理制度，保证了公司环境管理工作正常、有序开展。

2.1.2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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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设危险暂存间及相关规范标识；

（2）配备有毒有害气体报警仪等设备；

（3）设立专职统一指挥减灾与疏散工作人员，预防火灾、爆炸、

煤气中毒突发事件；

（4）控制火源，禁止出现明火、烟火；

（5）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已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

案，备案编号为：2019-2022-22H。

2.1.3 环境监测计划

企业根据环保要求制定了环境监测和进行了环境监测。

2.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

2.2.1 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

本项目位于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化工事业部厂区内，项目中心地理

坐标为：东经 122°59′45.36″，北纬 41°08′12.45″，东侧为二炼焦生产

车间，南侧为二炼焦罐区，西侧为六炼焦生产车间，北侧为三回收。

周围地区无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文物古迹区、水源地保护区等

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。没有居民搬迁问题。

三、整改工作情况

在召开验收技术评审过程中，技术专家按相关标准要求对验收监

测报告提出需要补充的监测内容及其他修改的意见，项目验收监测承

担单位按技术专家提出的意见进行了整改，形成了最终的验收监测报

告，经验收组再次确认后，满足验收要求，同意通过验收。

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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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说明

序号 专家意见 修改说明

1
调试时间有误；主要产品为应煤气和

硫磺等，按照环评的内容即可；
P1

2

规范化噪声及固废环保措施，危险废

物暂存间不符合要求，需要整改；危

险废物要重点交代如何处理，依托危

废暂存间是否合规；

P10

3
复核噪声监测点位；复核生产负荷，

前后不一致；验收负荷按照小时计；
P26、P27

4
明确现有的应急预案是否包括本项

目；
P11、P43

5
规范化附图附件，三同时验收表中的

验收单位有误；
P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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